科技特派员的主要任务和权责
    1、加强调查研究，帮助乡镇制定和完善农业、农村科技发展规划，特别是优势特色产业           的发展规划。可列席入驻乡镇党委、政府有关会议，并提出建议、意见。
    2、引进和推广适合当地农村经济发展的先进实用技术和科技成果，建立科技示范基地，帮助企业推进技术进步，培育特色优势产业。   
 3、开展开式多样的科技服务，帮助当地组建农民专业合作社、专业协会等，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，增强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。科技特派员可以通过技术入股、技术承包或租赁经营等形式，与当地企业和农民建立利益共同体。
    4、开展科普宣传和科技培训，提高农民科学文化素质，增强农民致富本领。及时反馈农业农村工作信息，反映有关政策的执行情况。
    5、参与入驻乡镇的各类科技和农业开发项目的研究和决策，并可直接负责重要项目的实施。申报的以入驻乡镇为实施基地的科技开发项目，政府各部门要优先予以支持。

    
 
